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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

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已收悉。感谢贵公司对我公司推荐的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

审查。我公司已按要求组织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科创”

或“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反馈意见中所提到

的问题逐项落实并进行书面说明，涉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

已由各中介机构出具核查结论，涉及到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需要改动

部分，已经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

稿）中的相同。 

 

 

 

 

一、公司特殊问题 

1、公司历史上存在两次债转股。请公司进一步说明：（1）股东用于出资的

债权的形成过程；（2）公司是否存在直接使用公司资金进行出资的虚假出资行为，

公司出资是否规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深入核查上述问题，并就公司债权真实性、

债转股的真实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股东用于出资的债权的形成过程 

2003 年债转股中郭书德对公司的债权 9,874,800.00 元，其中现金方式形成的

债权金额为 7,584,800.00 元，银行方式形成的债权金额为 2,29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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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债转股中债权形成明细表 

序

号 
记账日期 

月

份 

凭

证

号 

交款

人 

交款方

式 
交款金额 计入科目 附件 

1 2002/1/31 1 4 
郭书

德 

银行转

账 
3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银行进

账单 

2 2002/2/28 2 1 
郭书

德 
现金 8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 

3 2002/4/30 4 41 
郭书

德 
现金 -4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领款单 

4 2002/5/31 5 26 
郭书

德 
现金 -2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领款单 

5 2002/6/30 6 4 
郭书

德 

银行转

账 
2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银行进

账单 

6 2002/6/30 6 33 
郭书

德 
现金 -2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领款单 

7 2002/7/31 7 47 
郭书

德 
现金 -2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领款单 

8 2002/7/31 7 8 

郭书

德 

银行转

账 
8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银行进

账单 

郭书

德 
现金 8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 

9 2002/8/31 8 6 
郭书

德 
现金 374,8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 

10 2003/2/28 2 6 
郭书

德 
现金 4,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 

11 2003/3/31 3 4 
郭书

德 
现金 1,75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 

12 2003/6/30 6 2 
郭书

德 
现金 7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 

13 2003/6/30 6 56 
郭书

德 
现金 -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领款单 

14 2003/7/31 7 5 
郭书

德 
现金 41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 

15 2003/7/31 7 13 
郭书

德 

银行转

账 
99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收据、银行进

账单 

16 2003/8/31 8 35 
郭书

德 
现金 -250,000.00 

其他应付款-

暂借款 
领款单 

合计 9,874,800.00   

2007 年债转股中债权 32,939,097.76 元，其中现金方式形成的债权金额为

27,074,097.76 元，银行方式形成的债权金额为 5,86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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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债转股中债权形成明细表 

序

号 

记账日

期 

月

份 

凭证

号 
交款人 

交款

方式 
交款金额 计入科目 附件 

1 
2005/11

/30 
11 7 

河南省新野

宛南建筑工

程集团 

银行

转账 
5,865,000.00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中行转账支票

存根、中行进

账单 

2 
2006/4/

30 
4 40 郭书德 现金 -435,642.06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领款单 

3 
2006/5/

31 
5 39 郭书德 现金 -88,690.12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领款单 

4 
2006/8/

31 
8 35 郭书德 现金 -356,769.60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领款单 

5 
2006/12

/31 
12 4 郭书德 现金 17,950,000.00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现金收据 13

张 

6 
2006/12

/31 
12 44 郭书德 现金 -361,064.47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领款单 

7 
2007/1/

31 
1 5 郭书德 现金 2,450,000.00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收据 

8 
2007/3/

31 
3 7 郭书德 现金 400,000.00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收据 

9 
2007/4/

30 
4 7 郭书德 现金 5,550,000.00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收据 

10 
2007/6/

30 
6 5 郭书德 现金 2,380,000.00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收据 

11 
2007/6/

30 
6 45 郭书德 现金 -413,735.99 

长期应付

款-郭书德 
领款单 

合计 32,939,097.76     

 

（2）公司是否存在直接使用公司资金进行出资的虚假出资行为，公司出资

是否规范。 

股东出资的债权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当时原材料的采购，对于现金出资的部

分，现金账中可查看完整的现金流入流出记录，不存在直接使用公司资金进行出

资的虚假出资行为。 

根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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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5 年 10 月 27 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

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

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第二十九条：“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

明。” 

第三十条：“股东的首次出资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

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

验资证明。” 

出资形式为货币出资和债转股出资，公司的出资履行程序、出资形式及相应

比例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版的相关规定，债转股出资真实，

增资后股东的出资比例经核查与实际情况相符。 

【主办券商回复】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深入核查上述问题，并就公司债权真实性、债转股的真实

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过程 

2003 年、2007 年债转股出资分别为 714 万元和 2400 万元，合计 3114 万元，

主办券商对于两次债转股，执行了以下程序： 

1、查阅公司 2003 年 9 月 16 日股东会决议，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 1,049.00

万元，其中原股东郭书德增加投资 819.00 万元，包括货币资金出资 105.00 万元，

债转股 714.00 万元；郭书德对公司的债权金额合计为 9,874,800.00 元，通过其他

应付款-暂借款科目核算，本次债转股金额为 714.00 万元，未超过其对公司拥有

的债权。此次债转股中郭书德对公司的债权 9,874,800.00 元，其中现金方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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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金额为 7,584,800.00 元，银行方式形成的债权金额为 2,290,000.00 元，现金

方式债权的形成均有公司开具给郭书德的收据，且此次专项审计专门对债权形成

后的现金流出进行了核实，并抽取了部分大额的支出进行检查，未发现有现金收

支不匹配的现象。 

查阅公司 2007 年 7 月 1 日第 4 次股东会决议，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 3,500.00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1,100.00 万元，债转股 2,400.00 万元；郭书德对公司的债权

金额合计为 32,939,097.76 元，通过长期应付款-郭书德科目核算，本次债转股金额

为 2,400.00 万元，未超过其对公司拥有的债权。此次债转股中债权 32,939,097.76

元，其中现金方式形成的债权金额为 27,074,097.76 元，银行方式形成的债权金额

为 5,865,000.00 元，现金方式债权的形成均有公司开具给郭书德的收据，且此次

专项审计专门对债权形成后的现金流出进行了核实，并抽取了部分大额的支出进

行检查，未发现有现金收支不匹配的现象。 

2、通过核查公司现金明细账及相关原始凭证，对债权形成后的现金流出进

行了核实，并抽取了部分大额的支出项目检查原始凭证，主办券商发现，公司将

收到的股东借款主要用于原材料的采购，股东的借款和采购支出在金额、时间上

基本能够核对一致，未发现有现金收支不匹配的现象。现金支出的原始凭证后附

采购部门的领款单、入库单及原材料发票。 

3、获取了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两次债转股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并对审计报

告中列示的债权形成明细表与主办券商统计的明细进行核对，无任何差异。 

4、检查公司历次验资报告，债转股均经过验资。 

5、查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 2005 年 10 月 27 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6、取得 2017 年 8 月 30 日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关于对公司出资的声

明和保证》，文件中包含股东郭书德作出的声明“本人对公司的全部出资均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出资瑕疵，若存在虚假或不实，本人自愿承担全

部的经济赔偿责任及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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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深入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债转股出资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均可确

认，不存在直接使用公司资金进行出资的虚假出资行为，公司出资规范。 

2、报告期内，河南省新野鹏升纺织有限公司同时为公司的重要客户兼供应

商。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进一步核查公司客户同时为供应商的原因、商业合理性，

双方交易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销售捆绑采购情形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核查过程 

1、通过对公司主要客户（包含鹏升纺织）的采购人员进行访谈，被访谈人

均提及了公司的设备先进和产品的稳定性高。 

2、我们查看采购合同及走访生产车间，公司通过近几年持续的设备更新和

技术升级改造，纺织主要设备处于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进口设备比重达 75%，

在产品的质量、原材料利用、能源耗用、用工、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技术水平

处在领先地位。 

3、通过访谈鹏升纺织的销售人员，我们了解到鹏升纺织主要从事棉纱的生

产和销售，也会外购棉纱销售，最近两年棉纱加工业务占比 85%左右，棉纱贸易

业务占比 15%左右。鹏升纺织主要是看重公司设备先进和产品稳定性高，此外，

两家公司均地处新野，运输也较为方便。 

4、公司 2016 年度新上喷气织机 152 台，织布规模扩大，所需原材料为单支

棉纱和合股线，单支棉纱又分为自产单支棉纱和外购单支纱，合股线分为自产合

股线及外购合股线，根据客户所需质量及规格不同，公司织布所用棉纱亦不相同。

对于生产质量要求较低的坯布，公司考虑到成本效益，一般外购纱线较多，公司

采购外购纱线，主要是向周边的同行业企业采购为主，报告期内，鹏升纺织、新

野纺织、邓州永泰和银河纺织为公司主要的棉纱供应商，其中，鹏升纺织作为棉

纺织加工企业，同时从事棉花贸易，公司向其采购纱线用于加工坯布，与其他企

业并无不同。无论是销售的合股纱还是采购的标的物棉纱，因产品的支数不同，

产品用途也不同。 

5、为了对价格公允性进行验证,抽取了与向鹏升纺织采购棉纱及销售股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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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型相近的与其他公司的交易价格进行对比分析，对比发现鹏升纺织向公司销

售棉纱的价格略高于可比公司，而向公司采购的价格也略高于可比公司，价格差

异较小，由于产品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因此会导致价格差异，鹏升纺织与公司

定价可以基本确定是参照市场价。 

6、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与鹏升纺织相关采购合同及销售合同扩大了抽查范

围，抽查金额分别达到报告期内各年度采购和销售总额的 60%以上，并根据合同

对采购发票、销售发票、入库单、出库单、客户验收单、公司的应收账款、应付

账款明细账、收款及付款回单等资料进行核查，并就相关交易价格等方面与其他

客户和供应商进行比对，未发现重大差异。公司与鹏升纺织的销售与采购均参照

市场定价分开核算，签订合同。 

7、对鹏升纺织的销售和采购分别进行函证，经对方盖章确认，余额和发生

额均可以确认。 

核查结论 

经过进一步核查，主办券商认为：鹏升纺织同时为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在

商业上合情合理，双方交易定价公允，基本符合市场价，不存在销售捆绑采购情

形。 

3、公司参股金融企业，持有河南新野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9.6%的股

份。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是否取得市县级监管部门出具的业务主管部门监管意见

函（监管函内容包括且不限参股公司报告期内日常经营业务合法、合规情况，以

及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核查过程 

1、主办券商已取得南阳银监分局新野办事处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关

于对河南新野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管意见》，主要内容如下，“河南新

野建信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近三年来日常经营合法合规，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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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办券商审阅了建信银行 2017 年 7 月 31 日出具的证明函：“我行是经中

国银监会批准、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并绝对控股、主要为

中小企业和“三农”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新型金融机构，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

河南省新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成立以来，我行严格依照银监部门

及建设银行运营管控模式运行，日常业务合法合规，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特此

证明！” 

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建信银行报告期内日常业务合法、合规，不存在重

大违法违规情形。 

4、第一次反馈意见中问及“收入确认政策及退换货处理”，公司仅回复“客

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25 日之内有质量问题允许退换货”。请公司继续回复关于

退换货处理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就退换货的处理政策、退换货金额及占

比、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予以核查，并对公司退换货处理

及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请公司继续回复关于退换货处理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就退换货的处

理政策、退换货金额及占比、预计负债的计提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退换货政策为：公司销售货物，根据以往经验，基本无发生退货的情况，

因此公司在客户收到货物并在“收货证明”上签字盖章后确认收入，客户对货物

的质量检验期间为货物发出之日起二十五日内，如客户对产品质量有异议（如确

认布面出现水渍、停车挡、筘漏问题）需要退换货，应在检验期间内及时通知公

司销售人员，由公司销售人员负责处理后续问题的处理，对于经检测人员确认确

实是由于公司原因造成的，公司承担退换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退换货需满

足以下条件：1）货物未被污染，2）货物包装完好未被使用，3）退货需退回相

关单据，如发票、收货单等，如客户未按期提出异议或已投入下一生产步骤或使

用的视为质量符合合同要求，则不予退换货。对于已确认收入的销售退回，公司

在发生退回时冲减当期的销售收入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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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度，发生棉布退货 2,012.00 米，退货金额 17,196.58 元，占当年

棉布销售收入的 0.138‰，发生棉纱退货 14.15 吨，退货金额 267,628.20 元，占当

年棉纱销售收入的 0.827‰；公司 2016 年度，发生棉布退货 5,610.00 米，退货金

额 34,335.90 元，占当年棉布销售收入的 0.234‰，发生棉纱退货 9.50 吨，退货金

额 205,717.95 元，占当年棉纱销售收入的 0.816‰；2017 年 1-6 月份，发生棉布退

货 2,390.00 米，退货金额 18,384.62 元，占当年棉布销售收入的 0.194‰，发生棉

纱退货 1.00 吨，退货金额 27,670.94 元，占当年棉纱销售收入的 0.295‰；公司报

告期内，不存在换货的情况。由于公司是在客户查看样品后，在客户确认认可样

品后才严格按照样品组织大批量生产，因此出现退换货的情况很少。 

公司根据以往经验，考虑到退换货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未对退换货的情况

计提预计负债。 

【主办券商回复】 

核查过程 

1、询问销售人员，了解公司的退换货流程及退换货的情况。 

2、取得关于退换货登记的备查账，与账面销售情况进行计算分析，了解退

换货的占比情况； 

3、查看仓储人员关于退换货的出库、入库记录情况，与财务记账凭证及后

附原始单据进行对比分析，以确认是否存在少记或多记的退换货的情况； 

4、询问财务人员关于退换货的会计处理，确认是否满足会计准则的要求。 

事实依据 

出入库记录、销售台账、退货备查账 

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退换货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及收入占比

均非常低，会计处理及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5、关于对外担保和偿债能力。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较大，且各项偿债比率处

于行业较低水平。请公司：（1）明确反馈回复中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和长期偿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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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结论；（2）公司于第一次反馈回复中披露“公司销售和采购付款方式主要集

中在公司付款方式分为预付货款、货到票到付款、月结 30 天、月结 60 天四种”，

请公司核对其购销结算模式的分析是否涵盖采购结算、销售结算，并对其模式作

出具体分析。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1）明确反馈回复中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和长期偿债风险的结论 

公司对外担保 9,000.00 万元，其中：对邓州市永泰棉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 4,500.00 万元，对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万元，对河南省

新野鹏升纺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500.00 万元，对新野县华腾棉业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 500.00 万元，对新野县华星物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00.00 万元。 

其中，邓州永泰棉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2 月，注册资本、实收资

本均为 10,000.00 万元，该公司截止 2017 年 10 月，资产总额为 177,968.5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63,637.47 万元，资产负债率 35.76%，2017 年 1-10 月累计实现销售收

入 112,952.37 万元，实现利润 9,763.88 万元。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稳定，

盈利能力强，代偿可能性很小。 

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1 月，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为

6,680.00 万元。该公司截止 2017 年 10 月，资产总额 55,634.13 万元，总负债 28,348.98

万元，资产负债率 50.96%，2017 年 1-10 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05,283.00 万元，利

润 2,214.31 万元。企业经营情况较好，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具有较强的长期

还款能力，企业整体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较小。 

河南省新野鹏升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

本均为 2,382.00 万元，该公司截止 2017 年 10 月，资产总额 32,000.00 万元，总负

债 15,602.87 万元，资产负债率 48.76%，2017 年 1-10 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20,696.61

万元，利润 941.90 万元。企业经营情况较好，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具有较强

的长期还款能力，企业整体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较小。 

新野县华腾棉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11 日，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均为 1,600.00 万元，该公司截止 2017 年 10 月，资产总额为 6,146.71 万元，负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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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1,938.51 万元，资产负债率 31.54%，2017 年 1-10 月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9,157.11

万元，实现净利润 387.52 万元。企业经营情况较好,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具

有较强的长期还款能力，企业整体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较小。 

新野县华星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

为 188 万元，该公司是新野县最大的物流企业，拥有各类车辆 186 台，总运载力

为 5000 余万吨，年运力可达 2 亿元。该公司截止 2017 年 10 月，资产总额为 5,714.4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97.99 万元，资产负债率 19.21%，2017 年 1-10 月累计实现销

售收入 8,494.56 万元，实现净利润 307.88 万元。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

构较为合理，具有较强的长期还款能力，企业整体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较小。

截止目前对外担保余额 9000 万元，均未到期。 

公司各项偿债比率处于行业较低水平，主要是在于短期借款水平较高，银行

承兑汇票办理较多，截止目前，公司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到期，且无新增银

行承兑汇票。报告期内公司已逐步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毛利率逐步提高，公司

经营活动盈利能力将增加，公司的短期偿债压力会逐步得到缓解。因此公司不存

在短期和长期偿债风险。 

（2）公司于第一次反馈回复中披露“公司销售和采购付款方式主要集中在

公司付款方式分为预付货款、货到票到付款、月结 30 天、月结 60 天四种”，请

公司核对其购销结算模式的分析是否涵盖采购结算、销售结算，并对其模式作出

具体分析。 

公司销售结算分为：预付货款、货到票到收款、区别不同的客户拥有 30 天

或 60 天信用期四种。预付货款是公司预收客户货款，按订单进行安排生产发货；

货到票到收款是公司与客户签订购销合同，货物及发票运输到客户指定仓库后客

户付款；区别不同的客户拥有 30 天或 60 天信用期则是主要针对公司的老客户，

根据客户规模、订单大小、往来交易时间等进行区分，分别给予客户 30 天或者

60 天信用账期后付款。 

公司采购付款方式主要是采取预付款模式，公司主要原材料棉花，大部分是

从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采购，中国储备

棉管理总公司是经营管理国家储备棉的政策性中央企业，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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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承办，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国家棉花宏观调控及为涉棉企业提供服务的集团公司，这

两个公司所销售的棉花，均为全额预付款方式进行采购。其他原材料棉花、棉纱

供应商采购，亦是全额预付款方式进行采购。公司所用燃料电费，主要是向国网

河南新野县供电公司进行采购，采购方式为全额预付款。其他低值易耗品采购，

也包含预付款采购、货到票到付款及 30 天或 60 天信用期付款，低值易耗品采购

占比较少，其中 2015 年度采购低值易耗品金额占当年采购金额比例为 5.77%，2016

年度采购低值易耗品金额占当年采购金额比例为 4.99%，2017 年 1-6 月份采购低

值易耗品金额占当年采购金额比例为 4.21%。 

【主办券商回复】 

核查过程 

1、查阅了公司对外担保合同，取得被担保单位 2016 年度及 2017 年 1-10 月

的财务报表，分析被担保企业的盈利情况及偿债能力； 

2、对公司财务总监等管理层进行约谈和访问，了解公司是否存在短期和长

期偿债风险； 

3、主办券商核查了五家被担保公司的信用报告，未见有拖欠借款或延期还

款等任何不良征信记录。 

4、对应收账款账龄进行计算分析，了解各客户的信用期及销售结算模式； 

5、取得采购合同及付款凭证等原始单据，了解公司对于采购的结算模式。 

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短期和长期偿债风险；公司销售结算模

式和采购结算模式不同，销售结算模式采用的是预付货款、货到票到收款、30

天信用期和 60 天信用期四种方式，公司采购结算模式基本为预付款模式，其他

低值易耗品采购，也包含预付款采购、货到票到付款及 30 天或 60 天信用期付款。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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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

告》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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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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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华星科创股份有限公司挂

牌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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